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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香港段社區聯絡小組  

元朗新田段  

第四次會議  

會議摘要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出席者 (第一部分 )：  

陳偉佳先生  碧豪苑業主立案法團第一期主席  
王順森先生  碧豪苑辦事處客戶服務主任 
楊煥勳先生  加州豪園業主  
郭森先生  加州豪園屋邨業主委員會主席  
余浩明先生  加州豪園屋邨業主委員會委員  
陳翠芝小姐  加州豪園管理處物業及設施經理  
卓文輝先生  加州豪園管理處代表  
 

出席者 (第二部分 )：  

文祿星先生  元朗區議員  
文富穩先生  新田鄉鄉事委員會主席  
文國雄先生  新田鄉鄉事委員會首副主席  
文志雙先生  新田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  
馮志秋先生  米埔居民代表  
馮根祥先生  米埔原居民代表  
黃福安先生  米埔原居民代表  
潘金鴻先生  攸潭美居民代表  
周興華先生  竹園村原居民代表  
黃廣寧先生  竹園村居民代表  
尹順利先生  圍仔村居民代表  
尹錦棠先生  圍仔村原居民代表  
 

 

 

 

 

 

日期︰  20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3 時 -下午 4 時  (第一部分 ) 

下午 4 時 -下午 5 時 30 分  (第二部分 ) 

地點︰  新田鄉鄉事委員會會議室  (元朗新田大馬路 7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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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関禎治先生  五洋建設株式會社高級土木工程經理  
馮慧心小姐  五洋建設株式會社公共關係主任  
 

政府部門代表：  

黎國輝先生  (聯席主席 )  路政署高級工程師  
李國權先生  路政署工程師  
劉志勤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  
何慧敏小姐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新田 )  第二部分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 鐵公司 )代表：  

譚錦儀小姐  (聯席主席 )  項目傳訊經理  
李永孝先生  高級統籌工程師  
周艷芳小姐  一級統籌工程師  
楊漢文先生  一級建造工程師 (土木 )  – 牛潭尾至米埔段  
黎國強先生  高級建造工程師 (隧道 )  – 牛潭尾至大江埔段
陳振聲先生  二級環境工程師  
王漢基先生  高級土地事務主任  (第二部分 )  
 

未能出席者 (第一部分 ):  

利東先生  碧豪苑業主立案法團第二期主席  
陳乃煊先生  葡萄園業主委員會主席  
傅志良先生  夏威夷豪園業主立案法團主席  
簡可欣小姐  翠巒業主委員會主席  
李展鵬先生  翠巒管理處代表  
 

未能出席者 (第二部分 )：  

鄧貞祥先生  攸潭美居民代表  
文燕華先生  壆圍村原居民代表  
馮應祥先生  壆圍村原居民代表  
馮日柱先生  壆圍村居民代表  
 

會議秘書 :  衛燕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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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1. 港 鐵 公 司 項 目 傳 訊 經 理 譚 錦 儀 小 姐 (聯 席 主 席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高速鐵路元朗新田段社區聯絡小組第四次會議，會上介紹新任小組成員
運輸署工程師劉志勤先 生，並派發《高鐵香港段工程西九龍臨時交通管
理計劃》小冊子予各與會人士，另感謝新田鄉鄉事委員會借出場地舉行
是次會議。  
 
2.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表 示 在 會 議 舉 行 前 收 到 部 分 與 會 人 士 對 第 三 次
會議記錄內容的意見，並作出修訂。譚錦 儀小姐詢問與會人士對有關修
訂有何意見，與會人士表示沒有意見，故一致通過經此修訂之會議記錄。 
 
3.  港 鐵 公 司 一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周 艷 芳 小 姐 於 會 上 以 投 影 片 向 小 組 成 員 匯
報高鐵香港段元朗新田段各項合約的工程進度及工程時間表；解說隧道
鑽挖機運送至米埔工地的建議路綫及時間表；並報告曾於 2010 年 11 月
底在部分行車路綫分階段進行試演，期間並沒有收到任何投訴；另播放
2010 年高鐵在各區的工程進度短片。  
 

第一部分討論內容  

一 .交通事宜  

4.  碧 豪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第 一 期 主 席 陳 偉 佳 先 生 詢 問 建 議 擴 闊 錦 繡 花 園
迴旋處的進度。  
 
5.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劉 志 勤 先 生 表 示 ， 現 時 在 錦 繡 花 園 迴 旋 處 之 交 通 安 排
及流量仍算滿意，未有計劃擴闊該處路面，但會密切留意該處的交通情
況及適時檢討。港鐵公司譚錦儀小姐表示由於有關提問並非在高鐵工程
範圍內，並相信運輸署當區同事會處理，所以不再討論。  
 
6.  加 州 豪 園 管 理 處 物 業 及 設 施 經 理 陳 翠 芝 小 姐 問 為 何 隧 道 鑽 挖 機 要 分
別安排五天時間運送。  
 
7.  港鐵公司周艷芳小姐回覆由於分拆後的隧道鑽挖機共有 10 個大型組
件需要運送，而計劃是要每晚運送 1-2 個組件，故需要五個晚上才可運
送完成。當中，最闊的一個組件約為 6.8 米，而最長的一個組件約為 18
米，屆時受影響的路段將有臨時封路或改道措施，而正式運送前一星期
亦會有另一次全條行車路綫試演，港鐵公司估計隧道鑽挖機的運送對加
州豪園的影響不大，港鐵公司會預先把有關的交通安排以通告等文件通
知鄉事委員會及途經之村落和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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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 州 豪 園 屋 邨 業 主 委 員 會 主 席 郭 森 先 生 指 出 現 時 青 山 公 路 近 米 埔 段
的工地出入口不能同時容納兩部泥車出入，擔心泥車輪候時會影響該段
青山公路的交通，詢問會否擴闊米埔工地的路口。  
 
9.  港 鐵 公 司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 現 時 工 地 的 出 入 口 闊 度
已足夠，兼且符合批地的準則，故不會阻塞青山公路的交通。港鐵公司
一級建造工程師 (土木 )楊漢文先生補充有需要會再實地視察環境。  
 
10.加 州 豪 園 屋 邨 業 主 委 員 會 委 員 余 浩 明 先 生 表 示 個 多 月 前 發 現 有 高 鐵
的泥車出入屋苑附近，詢問行車的路綫。  
 
11. 港 鐵 公 司 周 艷 芳 小 姐 回 覆 由 米 埔 工 地 駛 出 之 泥 車 只 會 左 轉 ， 不 會 行
經加州豪園對出之青山公路，相關交通標誌亦已豎立於工地範圍內，提
示泥車司機駛出青山公路時只可左轉。港 鐵公司楊漢文先生稱泥車有可
能是屬於附近發展商的工地，因該些工地都鄰近高鐵米埔工地，港鐵公
司會繼續跟進，並會要求承建商於泥車上張貼標籤以資識別。  
 
二 .  工程事宜  

12. 碧豪苑陳偉佳先生首先感謝港鐵公司及承建商代表出席 2010 年 12
月 其 屋 苑 舉 行 之 業 主 周 年 大 會 並 向 居 民 簡 介 高 鐵 工 程 的 進 度 及 解 答 居
民的關注，現詢問於屋苑內安裝地下水位監測儀的時間表及詳細安排。  
 
13.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下 周 內 確 認 ， 稍 後 承 建 商 會 再 與 屋 苑 聯 絡
有關安裝的詳情及時間表。  
 
三 .  其他事宜  

14.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表 示 第 四 期 高 鐵 香 港 段 工 程 簡 訊 出 版 後 將 會 盡
快安排派發。  
 
(會後記錄 :  有關通訊已於 2011 年 2 月初寄出。 )  
 
第二部分討論內容  

一 .  交通及道路事宜  

15. 攸潭美居民代表潘金鴻先生表示現有牛潭尾通風樓附近的 Y 型行車
通道，可方便居民分左右兩條通道往返家園，而擬建的道路中，祇設計
一條通道連貫 7 戶居民，若該通道出現擠塞，將會影響附近居民出入，
故反對此通道設計，並認為應加建另一條通道，以便有兩條通道方便住
戶出入。竹園村原居民代表周興華先生表 示同意潘金 鴻先生的建議並強
烈要求港鐵公司及相關政府部門回應村民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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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港鐵公司李永孝先生表示 ，該道路的設計已多次與新田鄉鄉事委員
會、村代表及村民共同商討，港鐵公司是在聽取村民的意見及了解村民
的需要後，並經過周詳的考慮才訂出目前的方案，由於村民新建議之通
道位置並不在經刊憲批准的原方案內，因此需要對村民的建議作評估及
研究。。  

 

17. 竹園村周興華先生表示原方案中的擬建道路 A 作用不大，可考慮將
其刪除及東移至村民建議之位置。  

 

18.  港鐵公司李永孝先生表示 ，若要刪除已批准方案中的擬建道路需經
過刊憲程序。  

 

(會後記錄 :會議同日及 2010 年 12 月 20 日，港鐵公司與村代表及村民另
舉行會議商討有關道路的安排，又於 2011 年 1 月 7 日發信予新田鄉鄉
事委員會，回覆有關新建議道路須符合有關條件，並待該處土木工程完
成後方能興建。另外於 2011 年 2 月 28 日，港鐵公司與相關承建商應攸
潭美潘金鴻先生的要求出席了村民會議作詳細講解。 )  

 

19.  新 田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文 志 雙 先 生 詢 問 通 風 樓 旁 之 停 車 場 可 否 開
放予村民使用。  
 

20.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應 ， 該 停 車 場 只 預 留 予 維 修 車 輛 及 緊 急 車 輛
使用，基於保安理由，一般通風樓均會有圍網及上鎖，所以該停車場不
會開放予公眾使用。  

 

二 .  工程事宜  

21. 米 埔 原 居 民 代 表 馮 根 祥 先 生 詢 問 早 前 米 埔 村 水 浸 導 致 有 村 民 的 樹 木
枯死的問題會如何解決。  
 
22.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會 再 安 排 工 程 人 員 往 現 場 視 察 後 再 作 跟
進。  
 
(會 後 記 錄 :  同 日 港 鐵 公 司 楊 漢 文 先 生 與 米 埔 原 居 民 代 表 黃 福 安 先 生 往
現場了解情況，並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再到現場拍照存檔作跟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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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米埔馮根祥先生問及現時米埔近工地入口附近 3 間新建村屋的臨時
道路安排。  
 
24.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表 示 會 先 重 置 臨 時 通 道 於 屋 旁 位 置 ， 然 後 盡 快
加建工地圍板；該臨時通道位於暫借工地上，於高鐵香港段建造期間會
保持開放，待高鐵工程完成後需交由地政總署或相關政府部門決定此路
段之永久安排。  
 
25. 米埔馮根祥先生問及有關米埔村新發展村屋的道路安排。  
 
26. 港鐵公司李永孝先生表示會按早前與村代表於現場視察時建議之道
路安排，興建新道路連接米埔村新發展之村屋。但有關安排只屬臨時道
路，至於永久道路安排需再由地政總署或相關政府部門決定。  
 
27.  新 田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文 志 雙 先 生 詢 問 包 括 興 建 牌 樓 等 小 型 工 程 之 合 約
將於何時批出及動工。  
 
28.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表 示 已 完 成 收 集 有 關 工 程 的 意 向 書 ， 現 正 進 行
招標程序，港鐵公司李 永孝先生補充，預計 於 2011 年 第 2 季批出合約，
當合約批出後承建商會再與各村代表商議工程的細節。  

 

29.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向 有 關 村 代 表 查 詢 於 圍 仔 安 裝 監 察 儀 器 的 事
宜。圍仔村原居民代表尹錦棠先生表示由於村民對於收回地層仍有很大
迴響，需待地政總署與村民就收回地層事宜舉行會議後方可配合。  

 

三 .  收回地層及風水事宜  

30. 圍仔村尹錦棠先生 詢問風水補償的進度，又表示港鐵公司及地政總
署自 2010 年 7 月出席村民會議後至今並未解答村民的關注事項，尤其
是有關賠償方面，要求再次安排村民會議。圍仔村居民代表尹順利先生
表示村民對高鐵工程的了解並不足夠，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可向村民多加
講解，釋除村民疑慮。  
 
31.  港鐵公司李永孝先生 回覆指，早前地政總署已明確向村代表說明及
講解有關躉符費用的申請程序，港鐵公司高級地政主任王漢基先生表示
會向地政總署反映意見並盡快安排村民會議。  
 
(會後記錄 :  港鐵公司已向地政總署反映村民訴求，有待回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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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圍 仔 村 尹 錦 棠 先 生 表 示 ， 村 內 很 多 村 屋 已 有 相 當 歷 史 ， 詢 問 如 收 回
地層對村屋有影響將會如何解決，並要求加快處理受影響村民的訴求。  
 
33. 港 鐵 公 司 王 漢 基 先 生 表 示 ， 回 收 地 層 等 事 宜 均 由 政 府 負 責 ， 港 鐵 公
司不宜代為回覆，但會向地政總署反映有關意見。  
 
34.  新 田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文 志 雙 先 生 要 求 於 隧 道 鑽 挖 機 運 作 前 先 要 在 圍 仔
進行拜神儀式。  
 
35. 港 鐵 公 司 王 漢 基 先 生 回 應 會 在 隧 道 鑽 挖 機 於 新 田 段 運 作 前 與 有 關 村
代表商討相關儀式之具體安排。  
 
四 .  其他事宜  

36. 米埔馮根祥先生 表示，米埔村興建村屋之申請因高鐵香港段工程而
受到影響，而根據渠務署的回覆，雖然署方已審批該項目（興建新村屋）
之排水影響評估報告，但其渠道安排仍有待港鐵公司提供相關文件作補
充方能完成整個審批程序，故此，現詢問港鐵公司進度如何，並要求盡
快解決及回覆。  
 

37.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表 示 高 鐵 項 目 將 更 改 渠 道 設 計 以 顧 及 米 埔 新 發
展項目之永久排水安排，至於高鐵香港段建造期間，港鐵公司及承建商
將會承擔米埔新發展項目之排水安排，並會以書面向渠務署就米埔村內
的臨時渠道安排等事宜作出承諾，及會提供副本予米埔馮根祥先生作參
考。  
 
(會後記錄 :  有關文件已於 12 月 30 日交予渠務署 )  
 
38.下次會議的日期及地點將另函通知。  


